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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21年由時任總統蔡英文宣示「2050淨零排放」
目標，隨之行政部門在2022年陸續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12項關鍵戰略
行動計畫」；另一方面，立法院也將原本只著力於

「管制」層面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在2023年
通過全文修正，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上路。

「新頁」是如何開啟／被開啟了？
如此看來，台灣社會似乎展現了高度動力與企

圖心，迎來政策面到法制面呼應「2050淨零排放」
目標，以達成氣候變遷因應的「共識」、「氛圍」

與「大方向」。在這樣的時空洪流下，「碳有價、

碳交易市場」等機制，在台灣已逐步建立且開始運

作。於此同時，在《氣候變遷因應法》當中，也對

關鍵戰略當中的「自然碳匯」明定法律定義，其中

的第5條第3項第8款，更清楚規定：「為推動自然碳
匯，政府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

區內之自然碳匯，該區域內新增碳匯之相關權益應

與原住民族共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開發、利用或

限制，應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於是，「原住民族碳匯」一詞，除了是法條用語，

更顯現氣候變遷（涵蓋環境、經濟與發展）議題、

原住民族權利匯流聚合的嶄新課題。

避免「出發點」錯置而導向徒勞
回首這段期間「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相關的

制度進展，原住民族好像只能「跟隨浪潮、登船上

路」。但事實上，原住民族在氣候變遷因應領域當

中的角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被充分理

解。尤其，在前述條文「為推動自然碳匯」縱然可

以要求政府擔起應負的責任，或在推行相關政策時

必須達成的法律上義務；但從另一角度看來，似乎

也有指示行政部門「積極發動」的指引效果，隱含

原住民族「配合政策、法規範」的意味。為什麼原

住民族應該攜手推動？原住民族可不可以選擇不推

動？更根本的問題，或許是在更大的總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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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

之下，原住民族應

當置於何種角色／

功能以及定位？

本文認為，倘

若只以「碳匯（暫

指森林碳匯）發生

所在地，絕大多數

為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周遭森林土

地」此類解釋路徑，而非「原住民族作為易

受氣候變遷衝擊群體，也是長久以來最能感

知、應對其生活領域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之群

體」，恐怕稍嫌狹隘而無法再延伸討論，諸

如：「推動自然碳匯究竟有哪些利益？又是

對那些群體有利？」、「利益類型與規模足

以建立可永續運作的機制？」以及「哪些土

地範圍之中發生的才能被算作是原住民族碳

匯？」等等不同層次的重要題組；甚至，若

是制度設計的「最終目的」仍僅是著眼在

「將負碳作用換算為經濟價值」爾爾，不僅

是為資源錯置找到理由，也可能將原住民族

（及其原本可管理的空間本身）再次被充作

可利用的一種資源，無異是重蹈過去「上對

下」、「由政府主導（甚至取代）原住民族

決定如何利用土地」之覆轍。

虛實交錯發展中的案例類型
前述的氣候變遷因應浪潮下，在法律中

明確規範「與原住民族共享利益」，對相當

一部分的利害關係人／單位／群體來說，可

以看作是一種「誘因」。其中可能涉及的，

不僅是企業、產業部門抑或關注氣候議題的

公民團體，對於部落、族人而言，也提供了

原鄉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想像，甚至已經化為

行動紛紛投入。不過，這樣的綠碳經濟究竟

其運作態樣為何？是否對應部落與族人的需

求？又同時可完足增加碳匯、因應氣候變遷

綠碳經濟在原鄉——虛實利弊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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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周圍既是當地部落生活範圍，卻處處受制於水源

水質保護、禁伐範圍等限制利用。

林產物與「國有」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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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追求？

接下來讓我們

更進一步觀察，當

前正在運作中的幾

個例子。目前可見

的其中一種類型，

是以政府機關為主

要推動者，例如由

林業保育署主導，

在以往作為國有林

班地使用的土地範

圍及其周遭，進行具永續概念的區塊伐採行

為，並循政府採購或行政契約，委由當地部

落族人施作，並嘗試結合生態保育，及利用

剩餘資材再開展循環經濟。苗栗蓬萊部落

「山林共管──共創部落多元綠色經濟」即

為此模式。

此外，在桃園市復興區亦有其他不同型

態。透過林業保育署建置的「自然碳匯與生

物多樣性保育專案媒合平台」，公司企業或

公民團體投注資源「認養」某區域土地等方

式，參與原鄉部落ESG（即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專案；以及「復興 1號原鄉碳匯計
畫」，主要運作方式是媒合企業與原住民保

留地的地主，訂定以「增加碳匯」為目的之

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空間，業者則給付類

似於租金的價金，但是在契約期間由何者踐

行什麼樣的增匯經營行為，以及雙方的契約

義務為何？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既存難題也可以是改變契機
在這些案例當中多少都提及「原鄉碳

匯」，並顯露部落、族人對原鄉發展綠碳經

濟的高度期待。但其實，這些個案類型是否

真的能對應到現行制度規範的「原住民族碳

匯」且堪為成功典範而前景看好？本文認為

仍需再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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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歷史建物看見山林資源及

原住民族生活領域「開發」的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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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原鄉碳匯「利益」是否真實存

在、且未被高估亦無低算？這個問題又涵括

幾個層面，除了這些碳匯發生地（以媒合原

住民保留地為例）個別專案範圍的規模，是

否足以支撐出一定經濟效益？相對而言，現

行認可的方法學包括森林、竹林經營，從而

部落族人利用林地、竹林時，除了增加碳匯

貢獻可被換算為經濟價值以外，因經營行為

所帶來的生物多樣性、社區參與創造認同連

結，以及賦予族群文化慣習傳承機會，是否

可在制度設計上肯認、表彰其價值？

其次，由政府部門在地聘僱族人於國有

林地伐採，除勞務價值以外的林產物，是否

也有可能是部落得以分享的「碳匯利益」？

而以民間團體與企業為對象的類型，部落、

族人「合作」僅限於出租土地所獲之租金

（或權利金）？又這樣的合作期間是否地主

的土地利用有所侷限？其土地利用的方式，

會不會形同現行的禁伐、造林同樣受限？殊

值所有關注原鄉綠碳經濟者再予討論分析。

若想解決這些交錯艱難的疑問，真正創

造符合原住民族集體利益的原鄉綠碳經濟，

握有重要導引作用的行政部門、機關（甚或

立法部門）恐是無可迴避。

結語
透過推動原住民族碳匯、發展原鄉綠碳

經濟，欲將前述遭質疑的困境化為轉機，前

提也許是公權力必須拋下「制定放諸四海皆

準的統一規格」這樣的習慣策略，至少在原

住民族碳匯治理機制初始階段，應當更開放

地納入更多利害關係群體、單位，並且確保

投入推動碳匯經營的部落能夠「實質參

與」，有空間、時間讓部落提出契合當地的

需求及願景。唯有部落集體從「規則訂定」

就有權力共享，才有可能達成經濟利益的實

際分享；甚至，在這樣的過程中，由於利益

共享機制最終仍需以部落為單位來共同經

營，而非僅止於個別原住民保留地所有人獨

享，或許更有機會破除長久以來，國家對原

住民族使用土地空間的層層枷鎖，以及政策

使然的所有權零碎化問題，實現良善共治的

長遠願景。

綠碳經濟在原鄉——虛實利弊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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